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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鼓勵專任教師參加專業證照檢定考試，以提升師資專
業實務能力，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師專業證照係指有助於輔導學生考取證照、教師專業領域、課程教學、或

與各系未來發展相關之專業證照。 

三、適用對象 

本校專任(含專案)教師。 

四、獎勵方式 

(一)獎勵範圍：以獎勵考取本校「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表」內證照項目。 

(二)獎勵等級與標準：本要點獎勵教師考取之專業證照分為 A 級、B 級、C 級，共 3 個等級。 

A 級：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甲級證照、勞動部、考選部、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之高
階專業技能證照，每證獎勵以新台幣 8千元為上限。 

B 級：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證照、勞動部、考選部、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環保署、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政府機關所發之初
階專業技能證照，每證獎勵以新台幣 5千元為上限。 

C 級：政府部門所核發單一級證照或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認定為可提升教師專業能力
之其他非政府機關所核發證照(含國外證照)，每張證照獎勵以新台幣 3 千元為
上限。 

五、申請期限及方式 

(一)申請期限：凡符合獎勵資格者，應於公告時間內辦理，逾期不予獎勵。 



 

 

1.第一學期：獎勵當年度自 2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生效之證照。 

2.第二學期：獎勵前一年度自 8月 1日起至當年度 1月 31日止生效之證照。 

(二)申請方式： 

1.申請獎勵證照之教師，須於申請期限前檢附「獎勵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申請表」提出
申請，並檢附考試及格證書或專業證照(影本)。 

2.教師提出申請後，由學院進行初審，初審結果提送教務處進行複審，並依行政程序
簽請核定，通過後予以獎勵。 

(三)申請限制： 

1.相同名稱及等級之證照，以獎勵乙次為限。 
2.五年內同一證照，僅得申請獎勵乙次為限。 
3.一試兩照者僅能擇一申請，以資格換證者不得提出申請。 

4.取得證照為新增之項目，需經由教務會議核定「教師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表」為獎

勵依循。 

六、本要點之經費由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款支應，獎勵金額得視當年度預算情形酌予調
整。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行政會議、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